广元市新改建普通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阶段并联审批服务指南

适用范围：新建普通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阶段并联审批，其他全部或部分使用国有资金进行投资的项目、养护类项目参照适用。
事项审查类型：联合预审、并联审批。
审批依据：国办发〔2019〕11号、川办发〔2019〕31号、广府办发〔2019〕39号、广府办发〔2020〕21号,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
受理机构：广元市投资项目联合审批服务中心
决定机构：相关职能主管部门
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办结时限：15个工作日（符合法定申报条件、资料齐全合规、正式受理时开始计时）。
结果送达：当场送达、快递送达、上门送达、自助打印。
咨询途径：
广元市投资项目联合审批服务中心：0839- 5572599；
广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窗口：0839-5572080
广元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zwzx.cngy.gov.cn
四川政务服务网: www.sczwfw.gov.cn
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tzxm.sczwfw.gov.cn
监督投诉：0839-5572233 0839-12345
办公地址：广元市万缘新区玉潭路50号
办公时间：上午9：00-12：00；下午13：30-17：00；星期五下午15：30-17：00为学习时间，停止对外办公。
预约服务：公休日、节假日开展预约服务。
一、新改建普通公路工程建设项目联合验收流程图
 (
网上申报
    
建设单位根据服务指南通过四川省政务服务网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专题（广元市），申报联合验收。
辅导报建
 市联审中心组织相关审批职能部门一次性告知验收事项、申报材料。
统一受理
    预审合格，市联审中心出具《受理单》，并将联合验收时间、地点通知相关法定主管部门和监管部门
重新申报
预审不合格则出具补齐补正通知书。
联合验收。
市联审中心、市交通运输局协调组织相关职能部门一车到场、现场问询、资料审查、现场踏勘、功能测试、综合评定。
联合预审
   市联审中心、市交通运输局协调组织相关审批职能部门网上核验申报材料（齐全合规）。建设单位在验收地点提供齐全完整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法定验收资料、图件。
一窗出件
    验收合格的，相关部门在规定时间内将结论上传系统并送达联审中心。
整改复
验。
相关职能部门一次性将整改意见与建议事项清单反馈建设单位。建设单位整改完成后，向综合窗口提出复验申请，由依法要求整改的主管部门（单位）开展复验。
工程竣工验收
五方责任主体工程竣工验收与联合验收时间和地点一致，同步开展。
)
二、主干事项及申请材料
（一）主干事项清单
普通公路建设及专项工程（含养护类桥隧大修、改建、重建）竣工验收审批（市级）。
（二）申请材料目录
1.普通公路建设及专项工程竣工验收申请文件
2.项目基本建设程序的有关批复文件
3.土地权属证明材料
4.项目设计、施工、施工监理（含试验检测）合同段划分表及单位名单
5.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出具的交工验收质量检测意见；
6.项目法人对交工验收提出质量缺陷等遗留问题处理及验收情况的报告
7.交工验收证书
8.桥梁隧道定期检查报告（桥梁隧道养护工程类）
9.档案、环保、水保专项验收意见
10.参建单位总结报告
11竣工决算的核备意见、审计报告及认定意见
12.竣工验收质量鉴定报告
三、行政审批辅线事项及申请材料（具体事项根据项目特性确定）
（一） 对重点建设项目（工程）档案的验收
1.城建档案案卷目录（对重点建设项目（工程）档案的验收）；
2.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申请表。
四、申请材料相关要求
（一）建设单位根据项目特性选择中介机构或自行组织编制相关申报材料。申报材料为纸质原件1份（证照类材料验原件，交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注明与原件一致）及PDF格式电子档1套（原件扫描，载体为U盘、光盘、硬盘），特别注明的除外。 
（二）建设单位对填报信息及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建设单位自行将电子档材料上传至四川省政务服务网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专题（广元市），纸质材料递交到市投资项目联合审批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凡前置审批已提交的资料，后续审批时不再重复提交。
（三）全套申报材料（纸质和电子档材料）由审批阶段牵头部门保管使用、整理归档和查阅利用。电子档申报材料通过四川省政务服务网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专题（广元市）实现共享，协办单位根据审批要求自行下载使用，所有审批结论通过管理系统实时共享。
五、广元市新改建普通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阶段并联审批申报表（受理单、办结单）

广元市新改建普通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阶段
并联审批申报表（受理单、办结单）
项目代码：                             申请日期:       （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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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已完成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工程内容，建设项目主体工程、辅助工程、配套设施已按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建成；施工单位已完成工程质量自检，确认工程质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验收涉及的测量工作按照“一次委托、联合测绘、成果共享”的规定，委托中介机构已完成测量、测绘和检测并提交竣工测绘成果与相关检测报告；建设项目档案资料符合建设项目文件归档整理规范要求；已填写完整相关报表，并提供相关文字说明材料，申报材料齐全，已具备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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